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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权转让事项进展核实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9月 4日，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

司独立董事《关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进展情况的质询函》，

并于 2017 年 9 月 5 日在指定媒体对相关内容进行披露，现就股权转让事项进展核实

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述事项核实期间，公司分别向股权出让方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资公司”）及股权受让方海南建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建

桐”）发函，请其配合公司核实股权转让事项的相关进展，并以电话、邮件、公文、

座谈等形式与相关负责人、经办人沟通，请求调阅相关资料。 

二、近日，公司收到海南建桐《关于<关于请求配合公司对国有股份转让事项进

展情况开展核实工作的函>的回函》,来函表示，2015年 2月 13日，海南建桐向国资

公司支付本次股份转让的缔约保证金人民币 75,510,000 元，并于 2015 年 2月 14日

作为意向受让方向国资公司递交了受让申请材料；2015 年 3月 23日，国资公司完成

受让方资格审查；2015 年 3 月 30 日，海南建桐与国资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下称“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于 2015 年 4 月 3 日将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的 30%

作为保证金，扣除上述已支付的缔约保证金，共计人民币 151,018,167.27 元支付至

国资公司的银行账户，综上，海南建桐已支付保证金共计人民币 2.2653 亿元。协议

签署后，海南建桐已依据转让方国资公司要求提供了行政审批所需的相关文件，并由

国资公司负责主导股权转让审批过程。 

海南建桐认为，其作为受让方已经依据协议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但因其并非股

权转让协议中应当履行转让行政审批义务的主体，故无法对公司独立董事提及的“有

关本次国有股权转让事项的过程文件”等事项做出具体的说明和解释。同时海南建桐

表示，其对公司上述股份的受让意愿未发生变化，希望转让方履行协议相关约定，尽



快完成转让审批程序。 

三、2017年 9月 15日，公司收到国资公司《关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国有股份转让事项进展情况的说明》，说明函称，“国资公司于 2015年 3月 30日与

海南建桐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并于同年 4月 8 日向市国资委递交了关于国资公司将

持有的 7873.7632 万股股份转让予海南建桐的申请。此前该申请已逐级呈报至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审核。国务院国资委审核国资公司申请后要求其补充提

供部分说明文件，国资公司正在准备该等文件。 

根据国资公司上级主管部门回复的核实情况为：正在准备的文件为政府部门的行

政审批文件，由于准备该文件需要一定时间，国务院国资委在受理时限内因未收到该

文件，已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将申请文件退回至相关部门。根据相关要求,国资公司

上级主管部门正在积极重新协调补充办理相关文件，并拟在取得该文件后依照审批程

序递交国务院国资委审批。 

由于需补充文件的准备工作有一定的难度，股份转让事项至今未有进展，且由于

时间过长，该事项存在较大的不确定因素。” 

 

公司将继续与各相关方进行沟通协调，跟踪相关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9月 15日 


